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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市以修订《化橘红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为
契机，深入剖析地方政府如何通过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修订，构
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体系。研究揭
示了司法行政部门在制度设计中的
关键作用，通过全流程业务指导、专
项协调及双重联审机制，有效解决
法规衔接、定义统一、保护瓶颈等核
心问题，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供给，其经验对
地方政府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具
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制度演进背景：化橘红产业
发展与制度滞后的矛盾

一是产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与成
就。化州市作为“中国化橘红之
乡”，属地党委政府把化橘红产业确
立为实施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

“拳头”产业。自2006年化橘红获批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来，产业规模
持续扩大：2024年全产业链产值突
破 115亿元，品牌影响力辐射全国并
逐步迈向国际市场。这种快速发展
不仅彰显了特色产业的经济潜力，

也凸显了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对产业
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二是既有制度的适应性危机。
然而，2009年制定的《化橘红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在
实施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多重矛盾。
一方面，部分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办法》《茂名市化橘红保护发展条
例》等上位法规定不一致；另一方
面，面对日益猖獗的假冒侵权行为
（如外地产品冒充、掺杂掺假等），原
有制度已不能满足地理标志产品专
用标志使用、管理和保护的现实需
求。这种制度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产业规范化发展，迫切需要
通过法制修订实现制度革新。

2022年，化州市人民政府决定
启动修订程序。2024年，修订后的

《化州市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专用
标志使用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实施，
对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
使用申请、标示方法和监督管理等
内容进行了修改。

二、制度重构实践：行政规范性

文件修订的法治路径
一是司法行政主导的“三位一

体”工作机制。化州市司法局构建
了全流程、多层次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制定和管理保障体系：

全流程业务指导机制：编制《行
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指引》，将文件起
草、审查、发布等环节进行标准化分
解，提供明确和详尽的操作指引；

专项业务协调机制：通过召开
联席会议，组织法律专家、行业代表
和行政部门开展研讨，集中破解法
律实务难点；

“1+1”双重联审机制：建立“司
法行政人员集体审查 + 外聘法律顾
问专业把关”的双重审核模式，确保
文件内容既符合法律规范，又贴合
产业实际需求。

二是新条款的法治化修订。在
文件修订过程中，司法局针对关键条
款开展深度审查与调整：标题规范与
地域属性强化：依据《广东省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将文件标题统
一规范为《化州市化橘红地理标志产
品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通过明

确地域前缀，强化化橘红作为地理标
志产品的专属属性，同时提升文件辨
识度。定义统一与法规衔接：修正

“化橘红”定义表述，既有效体现保护
对象的内容全面性，又使其与《茂名
市化橘红保护发展条例》保持一致，
确保不同层级政策法规间的逻辑连
贯性。权限明晰与表述规范：删除对
上级部门职责进行不当规定的条款，
严格遵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
权限要求，避免下位法越权。

强化保护与执法标准优化：删
除“情况严重”等模糊表述，增强处
罚条款的可操作性，显著提升对侵
权假冒行为的震慑力度。

简化材料与适应社会需求：在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2005年7
月施行）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
法》（2024年2月施行）对使用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材料存在不
一致规定的情形下，根据新规定优
于旧规定的原则，适用新规规定，减
少证明事项，更适应产业发展需
求。落实市场主体参与机制：依据
国务院相关要求，组织开展广泛的

企业调研和行业意见征集，共收集
33家企业意见反馈，确保制度建设
充分体现市场主体法律诉求。

三是制度实施的协同效应。新
管理办法实施后，化州市迅速启动

“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配套建
设“化橘红地理标志信息管理系统”
和“产品溯源系统”，形成“制度 + 技
术”的双重保护屏障。目前，“化橘
红”用标企业数量从 2021年的14家
增长至 70家，已有两家地方企业的
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进入了“湾区
认证”产品目录，实现了从制度创新
到产业升级的实践转化。

三、经验启示：地理标志保护的
法治化范式

一是制度设计的法治化原则。
本案例表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需
遵循“上位法衔接、下位法创新”的
平衡原则。通过建立司法行政部门
主导的全流程业务指导机制，既确
保政策的合法有效，又能结合地方
实际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制度规范
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

二是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化

州市的实践证明，地理标志保护需
要构建“政府 - 司法 - 企业 - 行业
协会”的协同治理网络。通过制度
化的意见征集、专业审查和执法联
动，能够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保
护合力。

三是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面
对产业发展的动态需求，地理标志
保护制度需建立定期评估和动态调
整机制。化州市通过规范性文件修
订及时回应市场变化的做法，为建
立适应性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提供了有益借鉴。

化州市在化橘红地理标志保护
领域的实践，展现了法治赋能地方
特色产业的有效路径。通过构建科
学的制度设计机制、完善的协同治
理体系和动态的调整机制，不仅实
现了地理标志产品的有效保护，更
为“百千万工程”背景下的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法治样
本。未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的不断完善，化橘红产业有望在法
治护航下实现更大发展。（作者单
位：化州市司法局、化州市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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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今海南他姓居民

多为俚人后裔，他们是“冼夫
人热”的基本群体。今海南
岛的居民多为俚人的后裔，
并非个人臆说，而是有事实
依据的。《辞海》对俚人条的注
释：“俚，古族名，亦作‘里人'，
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
与僚并称，主要分布在今广
东西南沿海及广西东南等
地。住在今广西海北场（今
合浦县东）地区的俚人渐与
汉人融合，少数移入桂西的
俚人称‘倈’，至清代与壮人融
合。一说海南省的俚人，为
今黎族的先民。”俚人之称至
北宋消失于史籍，而以黎代
称之。这是因为在唐代俚人
大部分已汉化，一部分迁走。
迁入海南的俚人因称山为

“黎”，便称为黎人。这正好说
明黎族是俚人的后人。

海南的俚人除了部分是
原住居民外，其余都是从粤
西等地迁来的，因为他们的
语言相同。据《琼山县志》卷
三载：县境内有“操西江黎
语，似广西梧州等处土音”；

《崖州志》卷八载：“黎语，黄
流及黎伏里言之……俗传其
先本黎人”；《感恩县志》卷一
载：“感语有三……曰黎语”；

《澄迈县志》卷一也载：“语有
数种，土音者曰黎语”。上述
县份正巧是隋唐时冼夫人的
汤沐邑临振郡和冯冼氏家族
统治时间最长的儋耳郡。他
们所持的语言和粤西地区一
些地方相同，都是黎语。可
见，今粤西地区操黎语的汉
族居民和分布在海南岛操临
高村话的居民及今黎族中的
德透方言群居民都是古俚人
的后代（见潘雄、蔡理才《冼
夫人的族属及俚人遗裔
考》）。这也就证明了上述地
方的俚人，当年是从高凉冼
夫人故乡迁去的。

梁至唐从高凉内地迁
入海南的人群中，除了冯冼
家族成员外，多数是俚人百
姓。他们很多人是冯冼在高
凉管辖区的居民和部属，也
有一部分是冯冼家族在海南
的头面人物的家丁、奴仆。
据《唐大和尚东征记》载：天
宝年间，鉴真高僧东渡日本，
漂流到海南，当他在临振郡
登陆时，受到该郡别驾（郡副
职）冯崇债的四百余甲兵来
迎护。高僧离开时，冯崇债
又亲率甲士八百余人护送。
鉴真所见冯冼氏家族在海南
岛的奴隶分布，几乎遍及环
岛四分之三地区。冯崇债在
临振境内仅家丁达千人。和
尚北返途中，在万安州豪强
冯若芳家（据考，他与冯崇债
同是冯智戴的孙辈或后人）
下榻三天，见到此人奴仆之
多不是以人头计算，而是以
住地广袤来表示，即冯若芳

的“奴婢所居住村庄，南北三
日行，东西五日行”（见《冼夫
人在海南》等）。这些众多奴
婢大部分都是从高凉故地迁
来的普通俚人百姓。这些奴
仆的后人后来又成为当地居
民，代代传至今。而这些人
虽然是奴仆，但由于同是俚
人，因而对冼夫人仍有较深
的感情，由于他们人数众多，
所以成为“冼夫人热”的基础
因素。在参加“军坡节”的活
动中，他们成为纪念人群的
主体。

既然冼夫人是俚人，是
黎族的祖先，为什么现在冼
庙多建在汉区，纪念她的多
是汉人？这个问题，作者回
答得很好，笔者十分赞同。
作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
现在海南汉族居住的地区，
就是过去海南少数民族居住
的地区。海南岛的主要居民
是先前来此的俚僚民族，他
们从两广迁来，最初就是居
住在沿海和平原地区，即现
在的汉族居住区。其二，据

《黎族简史》、《琼州府志》等史
志记载：由于汉族王朝的征
讨政策、封建吞并，文化教育，
以及黎汉通婚等一系列复杂
原因，使靠近汉族地区的一
些地方（如文昌、乐会、琼山、
会同、定安、儋县、万州等县的
一些峒）开发较早的黎族地
区，到明代嘉靖年间也和当
地汉族一样编入都图（乡村
基层单位）和载入黄册与鱼
鳞册，“悉输赋听役，与吾治百
姓无异”（见海瑞《平黎疏》），
到清道光年间，过去开发较
迟的崖州一些地区，黎族也
是“饮食、衣服与汉人同”（道
光《琼州府志》），即是汉化
了。文昌、澄迈、会同（今琼
海）等开发较早的地方，黎族
与汉族自然同化，被编入汉
人户册，出现了“无黎”现象。
总之一句话，这些汉化的地
区居民本来就是俚人的后代
黎族，因此他们对其原族祖
先冼夫人，不会因为汉化了
而淡化对她的敬仰感情。

在冼夫人的故乡茂名一
带，俚僚部族早于唐宋间汉
化了。除了迁走的，余下汉
化的俚人只占少数，北来汉
人占了优势，因此，茂名的“冼
夫人热”自然比不上海南了。

综上所述，由于冼夫人
开发海南建下不朽功勋，爱
民如子，使百姓安居乐业，而
且海南冯冼氏多是她的直系
后代，居民多是当年从高凉
迁去和居住本地的同族俚
人的后人，而且海南不争故
里、墓地，领导很重视冼夫
人文化建设。因此，海南的
冼夫人热能长盛不衰。（完）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
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
基地研究员、茂名炎黄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海南的“冼夫人热”
研究（三）

郑显国
在茂名市冼夫人研究界，陈祖辉撰

写的《冼夫人问题考见》一书，以其深入的
调查研究和引用的丰富史料，对冼夫人故
里、墓地、高凉历史沿革，以及与冼夫人相
关存在争议的问题展开论述，对冼夫人研
究中的诸多难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形成
自己独有的风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
冼夫人的基础性专业书。陈祖辉是我市
冼夫人研究界的前辈，其研究冼夫人开展
得比较早，这本书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期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后来的研究者
很少见得到这本书；也由于陈祖辉对个人
宣传比较少，其生平简况等相关资料在网
络上也难以查找。经询问我市一些冼夫
人研究前辈和他的亲属，才了解到陈祖辉
是电白区水东镇人，1935年7月出生，
1952年参加工作，早年在电白县文化馆
从事文化艺术编辑工作，中晚年专事党史
地志以及冼夫人的研究，曾担任市委党史
研究室征集编写科科长、助理研究员、茂
名诗社副社长等职务，2002年5月因病去
世。一位写出这样一本很有见地的冼夫
人研究专著的前辈，一位非常有个性特
点，且对冼夫人研究下了这么多功夫并有
很深造诣的研究专家，不应被时间冲淡或
埋没；而应该经常被人提起，被人们记住，
特别是他在冼夫人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
应被充分肯定和传扬。正是基于此，本文
就其专著作简要述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
解陈祖辉及其专著的影响和作用。

一、做好基础研究，考见问题针对性
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冼夫人问题考见》是一本有关冼夫
人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专著，其主要特点就
是针对性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社
会上正兴起冼夫人研究的时候，各种论题
纷纷出笼，有些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如有关高凉在何处？冼夫人
究竟是哪里人？各地的专家学者都拿出
其手中各自证据，写文章、作报告、开研讨
会。其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一时
真假难辨，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也由于各地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
了谁，因而一些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便兼
收并蓄。如关于冼夫人故里，就有“高州
说”、“电白说”、“阳江说”并立，宣传文化
部门编选相关冼夫人书籍或撰写介绍文
章，在谈到冼夫人故里时，不是回避不
谈，就是虚化处理，又或者兼取众说，以
求取得平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祖辉以自
己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取得的第一手资料，
加上通读正史和各种地方史志，参阅其他
相关资料，对社会上关于冼夫人的一些争
议性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些
基础性的研究，对于了解有关冼夫人的基
本情况，避免以讹传讹，看清历史原貌，对
开展冼夫人研究大有裨益。正如作者在
绪言中所说，“这本小书所写的，就是我这
十五年来对主要问题的浅陋考查所得”，

“其目的是弄清史实”。正如原电白县文
化馆馆长朱振文在序言中讲到，自1982
年陈祖辉在电白开展文物普查时便萌发
写《冼夫人问题考见》一书的念头，“旨在
令人们看到更多的历史文物，对冼夫人的
故里、坟墓和在电白的活动情况，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

《冼夫人问题考见》一书针对冼夫人
故里、墓地、娘娘庙以及与冼夫人相关的
十五个问题，一一展开论述。这十五个问
题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至第
三个问题可以归为第一部分，也就是有关
故里、墓地及娘娘庙的相关问题。其中故
里及墓地是重点内容，也是作者在其中调

查研究花时间最多，引述资料也最多。通
过对比，突出说明电白县电城镇山兜丁村
是冼夫人故里。第四至第七个问题是第
二部分，对冼夫人相关问题有针对性地解
惑释疑，包括冼夫人的姓和名，出生年份
和寿年，以及冼夫人封号的问题等。比如
冼夫人的姓，现在一般都写作“冼”，这是
惯例和约定俗成，“洗”“冼”已通用；而陈
祖辉坚持用“洗”，认为“‘冼’实不是洗氏
的本姓字。今人冼氏用之无不可，用于谯
国夫人则实属不当！”可见其研究的深入
和性格上的坚持与执拗。第八至第十三
个问题为第三部分，主要就有关冼夫人及
其兄长、后裔的活动区域进行探究。如梁
代高州在何处？冼夫人之兄冼挺担任“南
梁州刺史”的“南梁州”又在什么地方，还
有冯家村始建人问题，“古良德今电白”又
有什么来历等。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
一定都很准确，但都提出了自己的探索意
见。第十四和第十五个问题是第四部分，
就仪克中的冼墓诗和苏轼的“冼庙”诗写
作地点作探讨，认定仪克中写的冼墓是山
兜隋谯国夫人冼氏墓，而不是其他地方的
墓地；苏轼的诗是在海南儋州所写，他并
没有路过高凉山，自然也就没有“题高凉
冼庙诗”。书的最后一部分是附录，把高
凉的来历、沿革及茂名各县、市的历史沿
革作了考证和交待。

二、重视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
留下宝贵的记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用在陈祖
辉《冼夫人问题考见》这本书上最恰当
不过。

陈祖辉萌发写书的念头在做文物普
查时就产生，而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很多
都是他经实地调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为后来者研究冼夫
人留下难得的珍贵史料。如对山兜隋谯
国夫人冼氏墓的考察调查，他先后去过6
次。最早一次是1966年因公去山兜，“当
时没见到墓碑，只见到路旁有几段很突兀
之夯土围墙，感到怪异”，当时他并没有考
古目的，因而走近墙边量一量，估计约有
大半米，这是留下比较早的调查材料。第
二次是1983年，是带着专门文物普查的
目的而去，因而看得比较细，对当时的墓
地简况、石柱础、赑屃等都有较细致的介
绍。“志载的赑屃，则依然欹埋土中”，“小
菜园这个地方当是坟堆”。很有文物价值
的墓碑，“在电城文化站站长吴天成的协
助下，又在一农民柴房里找到了特克星阿
的这一块‘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碑”，而且
注释说明，保护石碑的村民叫黎志民。如
果不是陈祖辉实地调查并作详细的记录，
发掘、收集冼氏墓文物这段珍贵的历史，
年深日久，也就很难再流传下来。第三次
是为1983年12月全国性的冼夫人学术交
流会作准备，当时，为了方便与会代表参
观，专门请了五位村民“沿墓城墙基，披
荆斩棘，劈出一条走道，使考查者能踏着
墓城墙基，绕行墓城一周”，当年冼夫人
墓地荒野的情况可见一斑。把今天冼夫
人故里景区墓园的新貌与之前境况一对
比，就知道为了保护和开发故里景区，花
了多少人力物力，变化是如此之大。后
来他还有去过三次实地考察，并对当时
的情况作了记述。

又如，对冼夫人的故里丁村，陈祖辉
曾去过4次，详细考查丁村的自然风貌，
并把丁村的地理环境，与《越绝书》中所载
的越人“水行而山止”的生活环境结合起
来，证明丁村确是冼夫人故里。此外，还
对霞洞镇进行了两个月的普查，对冯盎后
人的墓葬，石船石篙等进行了实地调查，

并从中得出调查结果。其中，比较有价值
的是对墓碑的相关记述，当年是陈祖辉

“雇人用双轮板车拉回镇政府里”，并花时
间辨认出石碑上的字，这些都很有文物考
古价值。

在调查过程中，陈祖辉边调查边记
录，同时作出思考。他带队在电白各地做
文物普查，登山涉水，走遍了电白每一个
留存有遗迹的地方。朱振文在序言中对
他进行文物普查有生动的记载，“一天他
在马踏镇郊南四里发现了古连江郡郡址，
喜得手舞足蹈，因为连江郡即唐代高凉郡
的治所所在地，这对研究冼夫人故里、坟
墓和在电白的活动事迹，提供了准确可靠
的依据。”把身心沉浸进去，努力把一件事
做好，陈祖辉这本书是从调查研究中来，
是深入一线收集、调查、整理文物的新发
现和研究成果，这对冼夫人相关问题进行
基础性研究，确实有其独特的作用。

三、引用典籍和地方史料，做到言之
成理，所得结论有其根据

做学问，写研究专著，行万里路重
要，读万卷书也重要。陈祖辉为了写好这
本书，搜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和地方史
料，确保撰写的文章言之成理、言之有据。

为了充分说明冼夫人故里在电城镇
山兜丁村，引用的地方志史料比较多，清
代至民国的《电白县志》四部，每部都有清
楚记录，如清康熙《电白县志》载，“山兜娘
娘庙，即冼夫人庙，在丁村，乃夫人毓秀之
地。”引用明、清《高州府志》四部，如光绪

《高州府志》载，“电白县，谯国夫人故里，
在县北十里山兜乡丁村。”还有多部《广东
通志》的记载，以及唐刘恂的《岭表录异》，
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资料。为了弄
清高凉县、郡的来历和变迁，引用的正史
就有《汉书》《宋书》，以及《元丰九域志》

《广东通志》《茂名县志稿》及《读史方舆纪
要》等，得出结论“于此可见，高凉之得名
是因地，不是因山”。同样，关于山兜“隋
谯国夫人冼氏墓”问题，为了言之有据，引
述的史料就更多，从宋代乐史《太平寰宇
记》所载“电白县，冼氏墓”，明代的《广舆
记》，到清代的《广东考古辑要》都有明确
记载，“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电白县山兜，
遗址犹存。”省通志、地方府志、县志的记
载尤其详细具体，如万历《高州府志》载，

“电白县，诚敬夫人冼氏墓”，道光《电白
县志》载“谯国夫人墓，在县北十里山兜
娘娘庙后，土茔周围数十丈，碑佚，赑屃
犹存。”这样把历代的史志资料一一列
举，就很有说服力，是他博览群书、治学
严谨的具体体现。也列举了一些有不同
说法的记载，但一一给予说明，达到去伪
存真的目的。通过引述考古专家麦英豪
的话，“在岭南，除了南越王赵陀，唯有冼
夫人这么高的封号才能相配。”确切认定
墓主身份是冼夫人。

在整本书中，引述史籍和相关资料
是非常多的。如关于“石龙太夫人”问题，
引述《隋书》《北史》来分析，认为“陈代实
未有‘石龙’”，得出结论，“由是观之，当以

《北史》‘高凉郡太夫人’为对。”关于“南梁
州”在何处，霞洞是不是“古良德”？引用
明代化州人陈鉴《蒋节母吴硕人传》中的
话，“最著者古良德今电白冯宝妻冼太夫
人，乃古石龙今化州大首领冼挺之妹。”因
而分析冼挺担任的是“罗州刺史”，而“霞
洞”则为“古良德今电白”之地，虽然这些
考证还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也言之有据。
在分析“古良德今电白”相关问题时，把在
霞洞的“良德”和唐代的“良德县”区分开
来。并实事求是地说明，今“霞洞镇”在唐
代既不是良德县的治地，也不属于良德县

的辖地。引用霞洞出土之许敬宗女许夫
人墓碑的记载，“霞洞属于南巴县”，“这表
明根本说不上是良德县的辖地”，这些都
是切合实际的。虽然陈祖辉在书中也说
明霞洞冯家村是由冯盎所建，并因泷州的
良德县来属高州，于是保留良德县，而把
在霞洞的“良德”改为下浮里，“其时，下浮
里属南巴县”，虽说有些牵强，但总体来说
有理有据，能自圆其说。

在附录的第二部分“郡县沿革”，引述
的史志资料特别多，对历史地名如“高
凉”、“良德”作出分析，把高凉县、高凉郡、
古高州的来历、变迁做了详细考证。从汉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今阳江城北
大八古城村置高凉县，至清宣统三年
（1911年）十一月高州府被撤，总结“高凉，
自县为郡、为州、为路、为府，治址七易，
中心两移。至此结束历史使命。存世时
间二千零二十二年。”对良德，则分析其
南北朝陈代始置时叫务德，隋改为良德，
先属泷州，后属永熙郡，唐初才属高州。
对化州市、信宜市、高州市、电白县和茂
名市的来历、沿革也作了考证说明。如
化州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辨州又
改名化州”，信宜市，“太平兴国元年（976
年）为避太宗光义讳，改信义为信宜。”对
各个地方的来历都考证清楚，有普及地
方史知识的作用。

其实，陈祖辉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
对一些研究者的言论进行批评、驳斥，指
出其证据之不足，论说不能成立。如对冼
夫人故里的“高州说”、“阳江说”都进行了
有理有据的反驳和论述。如针对一些学
者对山兜冼夫人故里提出的疑问，“如果
认定这地方为冼夫人故里，但在方圆百里
的地域内，都找不到一个冼氏居民，没有
留下任何‘世居南越’的痕迹时，这是不可
能的。”直至现在仍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
问。对这个问题，陈祖辉是怎样解释的
呢？他摆事实，讲道理，认为“世事沧桑，
人事苍狗”，即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不可
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而要用发
展的观点来看世间万事万物。指出“一
场天灾，一次人祸或一项需要，等等，使
一条村庄，一座城池，甚至一个国家，沦
为废圩，古今可见。国如楼兰、县如良
德，莫不如是。”又如对高州冯婆岭有冼
夫人墓的说法，引用1996年3月13日《茂
名日报》的报道，明确该墓是“冯门朱氏
墓”而非冼夫人墓。此类通过引经据典
进行反驳的例子比较多，只是我奉行与
李爵勋副教授相类似的观点，重点在论
述说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些不同看法、不
同观点并不想去批驳。如有兴趣的研究
学者，直接找陈祖辉的这本书来读一读，
会知道更多，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不再被
一些不实之词或似是而非的所谓论证考
略所蒙蔽。

陈祖辉这本《冼夫人问题考见》，虽说
有些观点和见解存在商榷的地方，有些分
析也是他一家之见。但总体而言，全书以
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作为第一手资料，又
引用比较多的正史和地方志资料作为佐
证材料，基本做到有理有据，所用的材料
能支撑得起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实地考
察的真实记录，成为难能可贵的史料。《冼
夫人文化全书》第一卷收录《冼夫人问题
考见》中的文章就有《关于冼夫人故里问
题》《关于山兜“隋谯国夫人冼氏墓”问题》
等4篇，说明他的观点站得住脚，被编撰
者所肯定。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广东
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海南省冼
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

调查探根源 据史解疑惑
——陈祖辉研究专著《冼夫人问题考见》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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